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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84    证券简称：三联虹普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8 

 

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公司与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了《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年

产 10 万吨 PA6 聚合项目合同》，合同金额为 20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

收入的 80.85%。现根据相关规定将合同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同风险提示 

1、由于项目执行周期较长，存在因宏观经济形势或市场物价水平大幅上升造成公司

预期收益降低及其它不可预见的风险。 

2、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二、合同对方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山西潞城市店上镇潞宝工业园区 

注册资本：50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2 年 03 月 08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韩长安 

主营业务：煤化工、高新材料。 

合同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隶属山西潞宝集团，山西潞宝集团是一家以煤焦化工

为主导，横跨新材料、能源、物流、旅游、有机农业、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大型中外合资

企业，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及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，履约能力较强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合同名称：年产 10 万吨 PA6 聚合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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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范围：包括工艺技术、设备供货及技术服务等。 

合同价格：20,000 万元。 

合同签订时间：2017 年 5 月。 

结算方式：按工程进度支付。 

合同生效：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并收到预付款后生效。 

合同履行期限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设备的机械保证期期满之日止。 

违约责任：在本合同的执行过程中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，须按国家法律和

本合同规定承担违约责任，违约一方应向对方支付一定的违约金，如果双方对违约金金

额的计算有分歧，双方友好商定。 

四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合同的签订拉开了潞宝集团从煤化工转型到精细化工、新材料领域发展序幕，

确定了双方在聚酰胺新材料领域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，助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发展。 

2、本合同的签订对于传统煤化工企业向下游产业链延伸具有重要意义。公司凭借国

内领先的聚酰胺工程技术服务企业优势，将推动潞宝集团更快更好地由现代煤化工向现

代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。潞宝集团作为山西长治地区煤化工行业中具有影响力和

示范效应的大型民营企业，致力于建设千万吨级现代煤焦化工基地，打造百万吨级全国

一流现代精细化工基地。因此，本合同项目的建设对于传统煤化工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

链延伸具有重大示范效应，将助力该传统行业向精细化、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进行转

型，提高煤炭行业部分产品的附加值。 

3、本合同的成功签订对于公司 2017 年度的战略意义重大，公司通过开拓传统行业

市场获取新项目来源和新的利润增长点，利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体现公司价值。 

4、本合同金额为 20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80.85%。如合

同顺利履行，将对公司未来 2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
5、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

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。 

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

相应的审批程序，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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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。 

2、备查文件：相关合同文本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5 月 12 日 




